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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輔導團 

第 2次團員推薦甄選簡章 

114年 6月 10日新北教技字第 1141136242號函 

一、依據：  

 (一)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年度施政計畫重點第 1項第 7點「落實生涯發展

及適性輔導，為每一位孩子找到未來方向」。 

 (二)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輔導團運作計畫續辦。 

二、辦理單位： 

 (一)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 (二)承辦單位：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（生涯發展教育輔導團召集學校）。 

三、甄選條件及資格： 

 (一)基本條件： 

   1.無教師法第 14條各款之情事者。 

   2.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條及第 33條各款之情事者。 

   3.男性已服完兵役或無兵役義務。 

 (二)現職合格教師，國內外大學、師範院校畢業，具備 3年以上領域實際教 

    學經驗者。 

 (三)教學經驗豐富，具專業知能及對生涯發展教育有高度服務熱忱，視教育 

    為終身志業者。 

四、甄選名額： 

 (一)正式團員國中教師：2-3名(若未達甄選名額，則依實際甄選狀況錄取)。 

 (二)儲備團員：若干名。 

五、甄選方式： 

 (一)初選 

   1.書面報名資料經審核甄選條件及資格無誤後，即以電話聯絡參加初選。 

   2.採口試方式進行，口試時間 15分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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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3.初選資料： 

      (1)應試證(附件 1)。 

      (2)學校/自我推薦報名表(附件 2，本表需經學校相關人員核章)。 

      (3)服務學校同意書(附件 3)。 

     4.繳交書面資料截止日：即日起至 114年 6月 19日(星期四)下午 4時前， 

       寄（送）到召集學校，郵寄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(請寄至大觀國 

       中，地址：220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 1號：大觀國中輔導處鄭主任 

       啟，聯絡電話：2272-5015轉 840) 

     5.初選時間：114年 6月 23日(星期一)上午 10時。 

     6.初選地點：新北市立大觀國中。 

(二)複選 

    1.通過初選者，應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辦理之「各縣（市）生 

      涯發展教育專業人才培訓研習」，並通過其實務演練測驗。 

    2.人才培訓研習日期：依國教署函示確認（通過初選者另行通知）。 

    3.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。 

六、注意事項： 

 (一)即日起，請逕至本局網站(http://www.ntpc.edu.tw/)/電子公告下載甄 

     選簡章（含應試證及報名表）。 

 (二)請參加甄選者於規定時間至大觀國中報到，時間開始即進行甄選說明， 

     說明時間未到場者，視同放棄，不得異議。 

 (三)參加甄選之教師，甄選當日本局同意核予公（差）假半日及課務派代。 

 (四)甄選結果訂於 114年 6月 27日(星期五)於本局網站公告，並函知錄取者 

     所屬學校。本局將俟 114學年度推薦甄選業務結束後，統一公告生涯發 

     展教育輔導團團員名單及減課時數。 

七、聘期：團員聘期為 1年，自 114年 8月 1日起至 115年 7月 31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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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 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輔導團

推薦甄選應試證 

類別：國中 

甄選人姓名 編號(由承辦單位填寫) 

  

甄 選 記 錄 

試 別 口 試 

主試人  

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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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注意事項※ 

   甄選時間及地點：詳參計畫第 5點。 

 1.報到請攜帶新式國民身份證及應試證。 

 2.報到後請參閱試場與時間分配表。 

 3.應試人員應提前至休息區等候，經 3次唱名未進入試場者以棄權論。  

 4.遇天然災害為人力所不能抗拒而需延期時，請依大觀國中通知或公告 

   日期另行應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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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輔導團團員甄選 

學校/自我推薦報名表 

 一、個人基本資料： 

服務學校  姓 名  

職 稱  身份證字號  

出生日期  連絡電話  

教學領域/科目  教學年資    年  月~  年  月，  年 

    請說明您欲參與生涯發展教育輔導團的動機意願、服務專長及對執行(推動)生涯發展

教育業務的願景：(請條列式、至少 50 字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重要教學/行政經驗：（至多請列舉最重要 5項即可） 

服務單位 職稱 起訖時間 重要原因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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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相關之特殊表現或優良事蹟：（至多請列舉最重要 5項即可） 

特 殊 表 現 或 事 蹟 時 間 核定或辦理單位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

 

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處室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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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輔導團 

甄選團員 服務學校同意書 

    茲同意本校      老師參與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

學年度   生涯發展教育   輔導團團員甄選。若通過甄選

時，亦同意擔任輔導團員。 

 

※老師除本任務外，另外協助承辦「政府機關(構)委任(託)、補助或指示學校

辦理事項」，核定「減課」者 (請勾選)： 

1. □無。  

2. □有，說明如下 

(1) 協助之任務或職務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(2) 減課：________ 節/每週 

(3) 核定情形(擇一)： 

 □依據計畫或公文，已核定減授課(請檢附相關證明)。  

 □老師已簽署服務學校同意書，惟尚未核定減課。 

(4)  □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 4月 14日新北教研資字第

10906033681 號函，同意本校老師承(協)辦 2項以上之得減課之「政府

機關(構)委任(託)、補助或指示學校辦理事項」。 

國中小教師協助校內外行政減授課補充說明 

此 致 

新北市生涯發展教育輔導團 

新北市立        國民中學 

校  長        (簽章) 

中 華 民 國  1 1 4 年      月     日 


